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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1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94_B5_E5_c80_321751.htm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

公告(第3号) 根据国务院有关决定，电监会将组织“920万千

瓦发电权益资产”变现工作，现选聘财务顾问、法律顾问和

资产评估机构（以下统称中介机构）承担相应的专业工作。

其中，财务顾问协助统筹安排和组织出售变现工作，法律顾

问处理与出售变现相关的法律问题并出具法律意见，资产评

估机构完成相应的资产评估工作。 信誉良好、经验丰富、业

绩优良的中介机构，均可以将相关资料（包括：意向书、营

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单位简介、其他能说明自身优势的材料

等，请加盖单位公章）送至电监会电力体制改革办公室，资

料接收时间截止到2006年6月16日下午17：00。 我们将择优选

取部分中介机构参加评聘，有关评聘事项将正式通知入选机

构，未入选单位，不再另行通知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